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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玉林市玉东新区市容服务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玉林市玉东新区市容服务中心 

2024年4月3日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一、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承担玉东新区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市政工程、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的责任。受玉东新区管委委托，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玉东新区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情况。

负责玉林市玉东新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道路、路灯、园林绿化的管理。负责玉东新区城市市政市容监管。 

    监督检查管理过程中的执行情况，反映城市环境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承办玉东新区工委管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玉林市玉东新区市容管理中心共有直属单位0个。

本级内设综合股、市政股、路灯照明股、环卫股、园林绿化股共5个职能部门。 

至2022年年底，玉林市玉东新区市容管理中心人员编制总数为17人，事业在职实有人数15人，编外劳务派遣人员37人。
二、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玉林市玉东新区市容管理中心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7602.44万元，支出决算为3909.1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51.42%。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的及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项目绩效自评，掌握资金使用情况与预期目标，资金管理规范程度，资金使用成效，检验经费支出效率和效果，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及时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措施，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绩效评价原则

( 1 )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2 )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 3 )分级分类原则。绩效评价由各级财政部门、各预算部门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分类组织实施。

( 4 )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①成立评价工作组

②明确项目绩效目标

③确定绩效评价方法

组织实施

          建立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小组
分析评价

此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较为顺利。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确保管理工作的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玉东新区的环境卫生，提高玉东新区的环卫管理水平。

维持本单位所管理的绿化植被能够保持良好的生长，节庆期间利用盆花造型为玉东新区营造节庆氛围，提高玉东新区的园林绿化环境水平，为玉东新区提供优美的居住环境。
保证四大公园的安保工作与公共设施的完备，以服务市民为宗旨，为市民提供一个设施完善并且环境优美的日常休闲场所。
完善玉东新区的市政设施，保证现有市政设施比如路灯设施、道路设施、电缆等的完好无损，使玉东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得到保障。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单位为保证玉东新区的环境卫生，提高玉东新区的环卫管理水平，每天检查玉东新区各路段的市容环境卫生，保证玉东新区各路段的干净整洁，及时解决市容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市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每日对玉东新区内的绿化植被进行日常检查，节庆期间利用盆花造型为玉东新区营造节庆氛围，及时解决绿化方面存在问题，以提高玉东新区的园林绿化环境水平，为玉东新区提供优美的居住环境。
公园管理方面，保证四大公园的秩序与安保及公园内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市民提供一个设施完善并且环境优美的日常休闲场所。
每日对玉东新区内各路段的市政基础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障玉东新区内基础设施的完善，使玉东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得到保障。
自评得分及综合评价

    本单位按要求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自评，根据《2023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本单位得分99.49分。
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本单位始终以玉林市和玉东新区工委管委及市政市容局工作要求为依据开展各项工作任务，领导的高度重视，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确保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完成。本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任务，在工作规划、计划、方案、项目管理和经费预算使用等方面，做到按规矩办事、按计划实施，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本单位目前仍缺乏相关的专门人才从事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制度建设与具体落实，希望上级部门能组织宣讲与培训，让专业人员对我们进行指导，让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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